
《 2005 年收入 (取消遺產稅 )條例草案》  

法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會議上所提的事項  

 

 

 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委員在七月二十一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

所提意見的回應，並概述我們與香港律師會及香港銀行公會就遺產稅

取消之後移走聯名租用保管箱內物品的安排所進行的討論結果。  

 

聯名租用的保管箱 

 

2.   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三日，政府與香港銀行公會及香港律師會

的代表舉行的會議上，有與會人士建議，如銀行遵照與保管箱租用人

所簽訂的合約中有關尚存者取得權的條款，准許尚存的租用人開啟保

管箱，並移走箱內的物品，有關銀行應無須對擅自處理遺產負上法律

責任。然而，保管箱內的物品未必一定屬於尚存的租用人，尚存的租

用人如處理或管有屬於已故租用人的物品，應對擅自處理遺產負上法

律責任。政府在會上同意進一步考慮有關的建議。  

 

3.   我們明白，香港律師會提出的建議 (有關建議也獲香港銀行

公會支持 )，原意是維持現狀。不過，在取消遺產稅後，有關擅自處

理遺產的條文會有基本的改變。最明顯不過的，是新條文將會納入《遺

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》(第 10 章 )，而非《遺產稅條例》(第 111 章)，

而其目的也不再是保障稅收。新條文旨在保障有關人士就死者遺產所

享有的合法權益，因而衍生的安排亦必須反映這一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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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關於在《收入 (取消遺產稅 )條例》生效當日或之後去世的人

士所租用的保管箱，我們已另備文件，闡述政府就檢視保管箱以及取

走箱內物品所建議的詳細安排，包括就訂有尚存者取得權條款的保管

箱提出的最新擬議安排。  

 

5.   我們現正就修訂的建議諮詢香港銀行公會和香港律師會。在

議定未來路向後，我們會擬訂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從保管箱內取走認股權證  

 

6.  法案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，要求政府考慮會否在

民政事務局局長 (局長 )所發出的檢視證明書內，准許證明書持有人從

保管箱內取走認股權證。  

 

7.   根據擬議的《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》第 60C(3C)條，局

長不應在檢視證明書上列明任何文件，除非：  

 (a) 該份文件必須用於申請遺產承辦書，或該份文件與該項申請

有關；或  

 (b) (i)  該份文件表面看來並非屬於已故租用人；及  

  (ii )  局長信納：  

   (A) 有關的人士急需使用該份文件；及  

   (B) 即使取走該份文件，也不會損害任何人就已故租用

人的遺產所享有的合法權益。  

一般而言，為了保障遺產受益人在遺產中的利益，局長不會批准任何

人取走任何具有值代價的文件和任何物品，而認股權證屬有值代價的

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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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 認股權證是一種賦權投資人可在指定日期或之前購入或出

售相關資產 (例如股票 )的金融工具。權證的契約賦權該文書的持有人

可在指定日期前，根據該契約的條款行使其權利。這項權利的價值取

決於多個因素，包括：  

 (a) 該權證的內在價值 (即相關資產的市值與契約訂明的行使價

或敲價之間的差額 )；及  

 (b) 屆滿日期。  

如內在價值在權證屆滿日期或之前有正增長，持有人便有動機行使權

利，從中獲得利益。一般來說，權證的價值視乎行使權利時相關資產

的市值而定，故此，該價值會隨時間波動。  

 

9.   我們明白，委員關注到權證在到期後會變得毫無價值。不

過，權證的價值隨時間波動，而有關的價值視乎行使權利時相關資

產的市值而定，因此，即使發還保管箱內的權證，也不能保證這是否

會對死者遺產的價值以至受益人的利益有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。  

 

10.   正如轉讓其他有值資產一樣，轉讓權證的工作必須通過適

當程序處理。轉讓人在行使或轉讓權證前，必須根據有關法例的規

定及／或股票經紀／股票登記員所訂明的內部程序，完成各種步驟，

尤其是必須提供權證所有權的證明。在這情況下，即使遺產代理人在

發出遺產承辦書前從保管箱取走權證，由於要證明或確定權證持有人

的權證所有權，持有人仍不可出售或行使該權證。為此，我們認為並

沒有充分理由採用有別於處理其他具有值代價的文件的方式來處理

權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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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 我們會考慮通過公眾教育，令公眾明白，在把權證放入保管

箱前，應該作出審慎的考慮。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 

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  


